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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法
的
俳
値
、
原
則
与
基
本
制
度
没
汁

席徐＊

孟
　
洲

月
　
民

内
容
摘
要
：

在
中
国
，
制
定
一
部
符
合
国
情
、
声
道
条
文
的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．
己
成
力
逆
一
歩
完
善
整
十
倍
托
法
律
体
系
的
美
鍵
。
本
文
在

厘
定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的
基
本
伊
佐
之
后
．
稔
迂
了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的
三
大
基
本
原
則
．
重
点
陶
述
丁
在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的
制

定
中
．
如
何
建
立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委
托
人
資
格
宙
査
制
度
、
受
托
人
造
任
制
度
、
信
托
合
同
登
記
各
案
制
度
、
倍
托
財
戸
坪
借
制
度

以
及
信
托
盟
管
掛
澗
制
度
等
五
大
制
度
的
重
要
意
叉
和
没
汁
内
容
。

共
棲
渦
‥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法
　
基
本
俳
値
　
基
本
原
則
　
基
本
制
度

隠
者
中
国
改
革
牙
放
三
十
年
的
笈
展
．
中
国
倍
托
並
在
凡
蛭
整
頓
之
后
取
得
了
長
足
進
歩
．
倍
托
通
用
和
服
各
的
領
域
被
不
断
拓

寛
．
信
托
公
司
地
券
刷
新
的
功
力
和
能
力
昆
著
増
強
。
在
中
国
金
融
亜
全
面
升
故
的
大
杯
境
下
．
尤
其
是
在
与
国
有
資
戸
管
理
体
制

改
革
的
互
劫
中
．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党
借
其
独
特
的
作
用
机
制
．
牙
始
在
有
数
実
現
国
有
資
戸
保
伍
増
伍
以
及
有
数
凋
整
国
有
蛭
済
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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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和
結
拘
方
面
．
受
到
各
級
国
資
垂
、
余
多
国
有
企
並
以
及
信
托
公
司
等
金
融
机
杓
的
美
注
和
重
視
。
制
定
一
部
符
合
国
情
、
戸
護

身
粟
的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特
別
法
（
即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）
．
巳
威
力
完
善
中
国
信
托
法
律
体
系
．
カ
信
托
亜
条
例
新
成
果
提
供
法
律

支
持
和
保
障
的
美
鍵
。
由
子
篇
幅
所
限
，
本
文
主
要
就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特
別
立
法
中
的
三
十
基
本
同
題
淡
淡
我
桐
的
現
点
．
希
望
各

位
与
会
代
表
拙
坪
措
正
。

一
、
国
有
賢
戸
倍
托
法
的
基
本
併
伍

（1）

併
任
作
力
現
代
西
方
政
治
学
和
法
学
理
社
中
経
常
使
用
的
一
十
概
念
．
是
各
国
立
法
机
美
制
定
法
律
吋
最
力
美
切
的
一
全
内
容
。

法
的
俳
値
掲
示
了
一
定
社
会
的
主
体
需
要
与
包
括
法
律
在
内
的
法
律
現
象
之
向
的
美
系
．
法
律
的
存
在
、
属
性
、
功
能
以
及
内
在
机

制
与
人
椚
対
法
律
的
要
求
．
客
現
上
需
要
通
達
人
桐
的
法
律
実
践
括
初
見
現
出
来
。
法
律
併
値
是
以
法
力
客
体
．
井
膜
其
満
足
人
椚

（2）

和
社
会
需
要
的
角
度
上
．
概
括
法
対
千
人
和
社
会
的
有
益
性
和
人
所
追
求
的
理
想
自
転
，
膜
而
屋
示
出
法
的
工
具
性
。
我
椚
玖
カ
．

法
的
併
任
首
先
体
現
力
法
所
中
介
的
俳
値
．
既
包
括
法
所
中
介
的
政
治
、
姪
済
和
社
会
制
度
的
併
任
．
也
包
括
人
椚
所
追
求
的
井
且

也
是
法
可
以
中
介
的
其
他
一
些
併
伍
．
如
自
由
、
平
等
、
安
全
、
秩
序
、
正
文
以
及
放
率
等
，
送
辞
俳
値
反
映
了
法
的
工
具
性
特
征
‥

其
次
．
也
体
現
力
法
本
身
的
功
能
伊
佐
，
即
法
所
固
有
的
満
足
主
体
法
律
需
要
的
併
任
．
是
法
作
力
洞
整
社
会
美
系
手
段
本
身
所
具

有
的
特
殊
併
値
。
法
通
達
規
落
人
桐
的
行
カ
．
碗
決
、
建
立
井
笈
展
一
定
的
社
会
美
系
．
遭
而
通
用
法
律
手
段
保
炉
違
和
社
会
美
系
。

法
的
速
一
伊
佐
．
通
常
借
助
法
的
措
引
、
坪
俳
、
教
育
、
預
測
、
強
制
等
凋
整
性
功
能
和
保
炉
性
功
能
的
友
拝
形
象
地
反
映
出
来
。
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．
是
揺
以
国
有
資
戸
力
倍
托
財
戸
．
井
以
使
受
托
人
格
管
理
和
通
用
核
国
有
資
戸
所
取
得
的
収
益
交
付
姶
委
托
人

（3）

或
者
其
所
措
定
的
其
他
受
益
人
力
内
容
的
信
托
。
作
力
信
托
．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同
伴
是
連
接
貨
両
市
場
、
資
本
市
場
和
戸
並
市
場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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紐
帯
．
具
有
姪
済
活
化
作
用
和
多
神
社
会
功
能
。
信
托
的
基
本
愴
値
取
向
在
干
打
碓
自
由
井
遭
而
提
升
致
率
．
速
与
政
治
上
推
逆
民

主
、
姪
済
上
依
托
市
場
的
現
代
社
会
的
併
任
信
条
井
行
不
悼
。
因
此
．
現
代
信
托
法
制
老
不
沈
象
地
碗
玖
了
自
由
与
致
率
的
俳
値
追

（4）

求
．
井
力
官
桐
的
迄
作
提
供
7
校
其
他
法
律
没
汁
更
大
的
弾
性
空
間
与
更
力
切
実
的
保
障
。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同
梓
需
要
碗
扶
和
保

炉
信
托
作
力
工
具
本
身
所
誰
揚
的
自
由
与
致
率
．
自
由
与
致
率
的
相
得
益
彰
．
使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的
工
具
性
俳
値
威
力
其
展
性
核

心
俳
値
。
然
両
．
国
有
資
戸
通
達
倍
托
的
方
式
．
不
但
可
以
実
現
国
有
資
戸
的
保
伍
増
値
．
更
重
要
的
是
．
官
迂
可
以
解
決
国
有
資

戸
道
営
中
国
所
有
者
映
住
所
引
起
的
内
部
入
校
制
和
国
有
資
戸
流
失
何
題
．
可
以
有
数
防
止
国
有
資
戸
道
営
中
的
行
政
化
傾
向
．
在

国
家
和
市
場
之
固
建
立
一
道
屏
障
．
借
以
錐
伊
公
平
的
市
場
寛
争
秩
序
。
困
此
．
錐
伊
国
有
資
戸
的
安
全
同
梓
成
力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
法
所
中
介
的
重
要
併
任
，
而
迭
一
節
値
在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中
更
力
突
出
和
重
要
。
在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中
．
倍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和
通

用
必
須
遵
循
ク
倍
托
財
戸
的
独
立
性
″
原
則
．
信
托
財
戸
具
有
与
各
信
托
当
事
人
相
独
立
的
法
律
地
位
．
信
托
財
戸
与
委
托
人
未
没

立
信
托
的
其
他
財
戸
以
及
属
干
受
托
入
所
固
有
的
財
戸
相
区
別
。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．
一
方
面
通
達
友
拝
受
托
人
的
寺
亜
伏
勢
．
最
大

限
度
地
避
免
市
場
夙
除
‥
男
一
方
面
．
又
使
信
托
財
戸
赴
干
委
托
人
和
受
益
人
的
双
重
監
督
之
下
．
膜
而
有
故
地
防
花
了
受
托
人
道

徳
凧
陰
的
友
生
。

当
然
．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法
的
併
任
判
断
井
不
是
一
成
不
変
的
．
其
所
追
求
的
形
式
理
性
和
実
廣
理
性
本
身
会
随
着
法
律
的
修
改
与

完
善
不
断
荻
得
方
向
和
目
掠
上
的
凋
整
。
就
其
法
律
規
則
而
吉
．
既
有
的
束
的
建
立
．
也
有
約
束
的
放
松
；
既
有
一
成
不
変
的
規
則
．

（5）

也
有
改
革
側
新
的
規
則
。
因
此
．
在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的
刷
新
実
践
中
．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的
基
本
俳
値
取
向
迂
庄
与
国
有
資
戸
的
具

体
英
型
相
咲
系
．
決
不
能
摘
ク
一
刀
切
㌔
邪
神
傭
面
尊
大
或
放
大
信
托
作
用
．
玖
力
倍
托
可
以
御
底
解
決
国
有
資
戸
管
理
所
画
帳

的
所
有
同
塵
的
況
点
是
措
漢
的
。
国
家
所
有
収
的
有
数
行
使
方
式
井
不
只
限
千
倍
托
迭
一
秤
方
式
．
信
托
只
是
其
中
的
一
神
速
拝
。

対
干
国
家
而
言
．
国
家
所
有
収
的
行
使
方
式
庄
園
国
有
資
戸
的
英
型
不
同
而
不
同
．
就
倍
托
的
特
点
来
悦
．
其
更
連
合
干
市
場
作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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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国
有
資
戸
額
域
。

二
、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的
基
本
原
則
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的
基
本
原
則
集
中
体
現
其
本
廣
理
念
和
基
本
精
神
．
官
是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立
法
、
執
法
、
司
法
以
及
膜
事
有
美
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括
功
所
必
須
遵
循
的
最
基
本
的
行
力
准
則
．
対
各
項
国
有
資
戸
法
律
制
度
具
有
普
遍
的
措
尊
意
文
．
因
而
是
主
専
国

（6）

有
資
戸
信
托
特
別
立
法
的
基
拙
。
信
托
法
碗
立
的
日
原
、
公
平
、
城
実
信
用
原
則
，
同
梓
杓
成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的
基
本
原
則
．
井

要
求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括
功
不
損
害
国
家
利
益
和
社
会
公
共
利
益
。
我
椚
速
里
所
強
渦
的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基
本
原
則
．
是
仇
国
有
資

戸
信
托
的
独
有
特
征
出
友
．
結
合
国
有
資
戸
逼
膏
管
理
的
自
転
逆
行
抽
象
概
括
的
結
果
．
不
但
庄
体
現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的
功
能
和

宗
旨
．
而
且
座
符
合
当
代
信
托
並
的
友
展
規
律
和
要
求
。

速
梓
的
原
則
共
有
以
下
三
十
‥

H
　
安
全
性
原
則
。
凧
除
控
制
是
所
有
信
托
戸
晶
成
功
的
美
鍵
所
在
。
安
全
性
対
干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而
吉
至
美
重
要
．
受
托
人
対
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和
近
作
必
須
在
凧
除
控
制
方
面
采
取
多
秤
措
施
．
使
国
有
資
戸
免
遭
凧
陰
損
失
。
国
有
賢
戸
倍
托
戸
晶
的
牙
友
和

推
「
，
虚
根
据
具
体
情
況
在
凧
陰
控
制
措
施
的
使
用
上
有
所
側
重
．
充
分
友
拝
銀
行
、
担
保
公
司
和
信
用
坪
級
公
司
等
寺
並
化
中
介

的
作
用
．
使
其
基
千
両
並
原
則
介
入
倍
托
戸
品
的
凧
除
控
制
流
程
．
対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戸
品
実
行
信
用
増
級
。
男
外
．
在
受
托
人
造

任
何
題
上
．
受
托
人
迭
任
椋
准
的
碗
立
同
伴
事
美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没
立
与
逼
作
的
安
全
，
作
力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的
受
托
人
．
在
商
亜

信
用
、
資
金
実
力
、
蛭
膏
地
境
、
寺
並
姪
絵
、
人
オ
管
理
等
方
面
座
具
各
一
定
的
条
件
。

口
　
流
功
性
原
則
。
流
功
性
是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戸
晶
友
現
市
場
、
在
市
場
上
寺
求
最
有
数
利
用
机
会
的
現
実
要
求
。
可
以
説
・
流

通
是
金
融
市
場
的
使
命
．
流
功
性
是
金
融
市
場
的
本
盾
。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戸
晶
的
流
功
性
是
連
接
其
安
全
性
和
放
益
性
的
紐
帯
．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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実
現
其
安
全
性
和
致
益
性
的
手
段
和
工
具
。
流
功
性
美
注
的
是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戸
品
的
周
特
速
度
和
頻
率
．
カ
投
資
者
提
供
更
多
、

更
全
、
更
便
捷
的
流
通
机
制
是
信
托
戸
晶
刷
新
的
重
要
自
転
和
強
大
功
力
．
因
此
．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戸
品
的
没
汁
座
尽
可
能
考
慮
戸

品
的
流
劫
性
安
排
．
降
低
投
資
和
流
通
特
址
的
円
柱
．
以
吸
引
更
多
、
更
理
性
的
投
資
者
遊
行
投
資
。

日
　
放
益
性
原
則
。
現
代
倍
托
在
金
融
其
身
上
不
快
商
品
化
．
而
且
在
功
能
上
目
漸
多
祥
化
。
不
同
財
声
楽
型
、
不
同
信
托
目
的
、

不
同
受
益
人
的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以
及
由
其
戸
生
的
収
利
文
各
英
系
．
不
伎
渉
及
到
余
多
的
当
事
人
的
全
人
利
益
．
而
且
渉
及
到
社
会

公
共
利
益
；
不
快
渉
及
財
政
美
系
、
戸
亜
美
系
，
而
且
渉
及
金
融
美
系
、
汁
刺
美
系
和
固
定
資
戸
投
資
英
系
．
由
子
速
些
美
系
都
具

有
蛭
済
括
功
内
容
．
渉
及
国
家
宏
規
凋
捏
自
転
的
実
現
．
因
此
其
蛭
済
致
益
和
社
会
致
益
如
何
．
即
威
力
衡
量
一
項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
戸
品
是
否
有
併
値
的
重
要
尺
度
。

息
之
．
安
全
性
、
流
功
性
和
致
益
性
三
者
共
同
拘
成
了
一
介
矛
盾
的
統
一
体
．
其
相
互
之
岡
既
会
友
生
沖
突
，
又
可
以
協
凋
統
一

井
遭
而
形
成
有
数
的
平
衡
。
流
劫
性
既
保
障
安
全
性
．
又
以
致
益
性
力
物
廣
基
概
．
致
益
性
則
以
安
全
性
和
流
功
性
力
実
現
前
提
。

国
有
資
戸
既
承
担
着
一
定
的
国
家
経
済
取
能
．
又
担
負
着
一
定
的
社
会
責
任
．
国
有
資
戸
形
恣
特
換
的
有
数
性
一
方
面
受
制
干
国
家

（7）

政
策
的
干
預
．
□
力
一
方
面
又
寓
不
升
法
律
的
有
致
規
制
。
在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特
別
立
法
中
．
座
当
重
点
強
渦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庄
当
尊

重
市
場
机
制
．
膜
社
会
整
体
利
益
出
友
．
在
保
障
信
托
財
戸
安
全
的
前
提
下
．
捉
高
信
托
戸
晶
的
周
特
速
度
．
増
強
国
有
資
戸
的
使

用
数
益
。

三
、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的
基
本
制
度

（55）44巻1号（2009．7）

対
干
国
家
而
言
．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是
其
科
学
経
営
和
管
理
国
有
資
戸
，
笈
拝
国
有
姪
済
主
専
作
用
的
一
秤
重
要
工
具
‥
而
対
干
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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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
公
司
而
言
，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則
是
其
升
友
新
型
信
托
戸
品
．
促
遭
戸
址
資
本
与
金
融
資
本
有
机
結
合
的
一
項
重
要
亜
昇
。
科
学
拘

建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．
庄
重
点
建
立
和
完
善
以
下
法
律
制
度
‥

0
　
委
托
人
資
格
宙
査
制
度
。
就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的
委
托
入
来
悦
．
仔
細
区
別
国
有
資
戸
的
枚
利
主
体
和
収
利
行
使
主
体
，
厘
清

其
相
互
之
同
的
法
律
美
系
．
対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的
有
放
成
立
至
美
重
要
。
有
学
者
玖
カ
．
在
現
代
法
上
．
国
有
資
戸
的
収
利
主
体
主

（8）

要
是
指
国
有
資
戸
的
所
有
者
及
其
代
理
人
或
者
代
表
人
。
我
椚
玖
カ
．
速
秤
視
点
井
不
戸
運
．
国
力
宅
混
清
了
国
有
資
戸
的
枚
利
主

体
和
枚
利
行
使
主
体
．
代
理
人
不
庄
成
力
戸
格
意
文
上
的
国
有
資
戸
枚
利
主
体
。
膜
性
廣
上
看
．
作
力
国
有
資
戸
出
資
人
的
各
級
国

資
委
只
能
属
干
法
定
的
国
有
資
戸
枚
利
行
使
主
体
。
実
践
中
，
除
各
級
国
資
委
之
外
．
各
国
有
資
戸
蛭
膏
机
拘
和
国
家
机
美
以
及
草

（9）

地
単
位
等
．
通
辻
国
家
投
資
或
挨
款
等
同
祥
可
以
取
得
国
有
資
戸
的
収
利
行
使
主
体
資
格
。
在
現
行
的
国
有
資
戸
管
理
体
制
梶
架
下
・

如
何
碑
定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的
委
托
人
．
美
鍵
是
依
法
界
定
速
里
的
委
托
人
資
格
椋
准
。
只
有
全
面
建
立
以
各
級
国
資
委
力
核
心
的
国

有
資
戸
信
托
委
托
人
資
格
菌
査
制
度
．
通
達
其
菌
査
和
魂
決
．
オ
能
実
現
対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的
委
托
人
資
格
的
決
定
和
監
督
，
否
則

実
践
中
堆
免
出
現
混
乱
，
使
国
有
資
戸
被
一
些
別
有
用
心
的
人
利
用
信
托
方
式
逆
行
特
移
。

0
　
受
托
人
達
任
制
度
。
元
栓
是
侍
統
信
托
法
迂
是
現
代
倍
托
法
，
核
心
均
在
干
如
何
控
制
受
托
人
不
当
行
力
的
凧
陰
・
侍
銃
信

托
法
更
力
強
渦
受
益
人
衡
平
法
上
的
救
済
．
其
深
刻
的
洲
源
在
干
‥
承
玖
受
益
人
対
信
托
財
戸
的
衡
平
法
上
的
所
有
枚
（
e
q
u
i
g
訂

t
i
t
－
e
）
．
其
実
虜
是
対
受
托
人
不
当
行
力
的
消
板
防
苑
．
カ
事
后
的
救
済
措
施
。
現
代
倍
托
法
則
更
多
地
立
足
干
事
前
的
預
防
性
措
施
・

（10）

井
以
此
碗
立
了
以
受
托
人
戸
格
的
忠
実
、
運
憤
叉
各
力
中
心
的
現
代
受
托
人
法
的
体
制
。
正
国
力
如
此
．
我
椚
玖
カ
，
在
国
有
資
戸

信
托
的
特
別
立
法
中
．
建
立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的
受
托
人
造
任
制
度
．
目
的
是
力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的
委
托
人
提
供
一
奮
進
任
受
托
人
的

具
体
規
則
．
加
張
対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的
事
前
監
督
和
管
理
．
碗
保
国
有
資
戸
的
安
全
。
我
椚
玖
カ
・
中
国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庄
以
信
用

良
好
、
資
戸
管
理
和
逼
作
能
力
強
力
受
托
人
造
任
椋
准
．
根
据
核
掠
准
．
在
迭
任
受
托
人
吋
産
着
重
考
慮
下
列
国
素
‥
（
1
）
注
冊

6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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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本
‥
（
2
）
姪
膏
期
限
‥
（
3
）
蛭
膏
花
園
：
（
4
）
財
各
状
況
‥
（
5
）
盈
利
水
平
‥
（
6
）
捗
捻
近
東
一
（
7
）
持
有
公
司
股
扮
最

多
的
前
十
名
股
京
的
名
草
和
持
股
数
額
一
（
8
）
董
事
、
監
事
、
姪
理
以
及
有
美
高
級
管
理
人
員
的
姓
名
、
資
廣
条
件
、
持
有
本
公

司
股
票
和
債
券
的
情
況
以
及
信
用
近
東
等
。

8
　
倍
托
合
同
登
記
各
案
制
度
。
在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中
，
倍
托
合
同
是
委
托
人
和
受
托
人
意
走
行
力
的
結
果
．
表
面
上
寿
其
具
各

民
事
合
同
的
平
等
協
商
、
等
併
有
僕
、
誠
実
信
用
等
基
本
特
征
．
而
実
阪
上
官
井
不
是
一
秤
純
粋
的
民
事
合
同
。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合

同
中
珍
透
了
国
家
意
志
，
速
吋
的
合
同
巳
仇
契
約
自
由
的
本
居
変
成
力
国
家
逆
行
今
別
性
凋
整
的
一
秤
手
段
和
方
式
．
与
国
家
対
蛭

済
括
功
的
宜
接
参
与
和
控
制
朕
系
在
了
一
起
。
正
因
力
如
此
．
核
英
合
同
連
座
遵
循
平
衡
掛
澗
、
責
枚
利
致
相
統
一
以
及
公
升
公
正

等
蛭
済
法
原
則
．
換
言
之
．
膜
信
托
合
同
到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合
同
．
也
就
意
味
着
在
法
律
凋
整
上
飢
民
商
法
到
経
済
法
的
跨
越
。
目

前
，
中
国
尚
快
乏
与
《
倍
托
法
》
規
定
相
配
套
的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合
同
管
理
規
定
．
速
梓
，
建
立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合
同
的
登
記
各
案

制
度
便
具
有
重
要
意
叉
。
旦
然
中
国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一
〇
条
規
定
了
信
托
登
記
制
度
．
即
通
達
一
定
的
方
式
将
対
有
美
財
戸
巳
没
立

信
托
的
事
実
向
社
会
予
以
公
布
・
但
信
托
登
記
只
是
計
対
特
定
的
財
戸
．
一
般
只
限
干
法
律
、
行
政
法
規
規
定
庄
当
亦
理
登
記
手
接

（〓）

的
財
戸
。
就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而
言
．
除
塵
遵
守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一
〇
条
的
規
定
外
．
連
座
当
接
照
信
托
合
同
登
記
各
案
制
度
建
立
合

（12）

同
履
行
梢
案
・
以
方
便
対
国
有
資
戸
連
行
管
理
的
検
査
和
監
督
。
与
信
托
登
記
制
度
不
同
的
是
．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合
同
登
記
各
案
制

度
的
功
能
則
在
干
対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合
同
的
功
恣
管
理
和
監
督
。

㈲
　
倍
托
財
戸
坪
借
制
度
。
国
有
資
戸
坪
借
欠
准
魂
，
不
接
規
定
連
行
資
戸
坪
借
．
以
及
任
意
圧
低
坪
借
併
任
．
是
国
有
資
戸
流

失
的
重
要
渠
遭
和
原
因
之
一
。
由
子
信
托
没
立
后
国
有
資
戸
的
所
有
叔
会
安
生
変
功
，
即
由
委
托
人
之
手
移
特
干
受
托
人
之
手
．
因

此
有
必
要
建
立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財
戸
坪
借
制
度
．
客
規
、
科
学
地
碗
定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財
戸
的
真
実
併
任
．
防
止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変

成
国
有
資
戸
流
失
的
新
渠
道
。
建
立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財
戸
坪
侶
制
度
的
必
要
性
．
主
要
体
現
在
以
下
五
全
方
面
‥
第
一
．
官
是
合
理

（57）44巻1号（2009．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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碗
定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財
戸
併
任
的
重
要
手
段
‥
第
二
・
官
是
防
止
国
有
資
戸
流
失
的
重
要
措
施
‥
第
三
，
官
是
信
托
当
事
人
利
益
保

（13）

炉
的
重
要
保
障
：
第
四
．
官
是
強
化
対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盟
管
的
重
要
基
咄
‥
第
五
・
官
是
国
有
資
戸
坪
借
工
作
的
一
項
重
要
内
容
。

需
要
強
洞
的
是
．
国
有
資
戸
坪
借
不
快
仮
是
一
全
純
粋
的
技
水
性
操
作
何
題
，
而
且
是
一
全
渉
及
到
国
家
所
有
者
収
益
的
枚
力
敏
感

的
利
益
性
何
題
．
因
而
是
国
有
資
戸
管
理
中
的
一
項
扱
力
重
要
的
工
作
・
宅
渉
及
到
理
吟
法
制
、
政
策
、
枝
木
操
作
等
渚
多
方
面

（14）

的
何
題
。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財
戸
坪
借
是
国
有
資
戸
坪
借
的
有
机
組
成
部
分
，
戸
格
而
又
科
学
的
資
戸
坪
借
制
度
是
管
理
国
有
資
戸
的

重
要
前
提
，
二
者
之
固
是
特
殊
与
一
般
的
美
系
。
我
的
玖
カ
・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財
戸
坪
借
的
目
的
，
是
合
理
碗
定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財

戸
在
信
托
没
立
吋
和
倍
托
終
止
吋
的
真
実
併
任
・
保
炉
国
家
利
益
和
信
托
当
事
人
利
益
・
因
此
庄
在
堅
持
真
実
性
、
科
学
性
、
可
行

性
和
公
正
性
原
則
的
基
瑚
上
．
由
具
各
規
定
資
盾
的
資
戸
坪
借
机
拘
和
資
戸
坪
佑
人
員
・
依
照
国
家
規
定
的
掠
准
、
程
序
和
方
法
・

（ほ）

区
別
不
同
英
型
的
倍
托
財
戸
逆
行
評
定
和
佑
算
。

㈲
　
信
托
盟
管
協
凋
制
度
。
依
法
盟
管
、
有
数
盟
管
是
現
代
金
融
盟
管
的
内
在
要
求
・
建
立
以
政
府
盟
管
、
行
亜
自
律
与
市
場
約

束
力
持
征
的
三
位
一
体
的
盟
管
主
体
体
系
，
是
実
現
市
場
凧
陰
班
別
和
凧
陰
承
担
責
任
的
合
理
分
散
和
匹
配
・
促
遭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
市
場
健
康
穏
歩
笈
展
的
重
要
保
障
。
目
前
・
中
国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実
行
的
是
双
重
盟
管
模
式
・
一
方
面
要
接
受
国
有
資
戸
監
督
管
理

机
杓
的
監
督
管
理
‥
男
一
方
面
又
要
接
受
信
托
亜
監
督
管
理
机
杓
的
監
督
管
理
・
而
速
両
神
濫
管
均
来
日
政
府
部
H
e
干
前
者
而
言
，

速
秤
盟
管
是
現
行
国
有
資
戸
管
理
体
制
的
必
然
要
求
・
対
干
国
有
資
戸
任
何
形
式
上
的
利
用
以
及
形
大
王
的
拝
換
・
各
級
、
各
地
国

資
委
作
力
出
資
人
代
表
．
必
須
戸
把
宙
汁
坪
借
、
資
戸
出
辻
・
戸
収
交
易
、
債
券
赴
理
、
通
行
監
督
以
及
民
主
参
与
美
・
必
須
戸
格

執
行
国
有
資
戸
監
督
管
理
的
法
律
法
規
‥
干
后
者
来
悦
，
速
秤
監
菅
又
是
現
行
金
融
分
ル
萌
皿
管
体
制
的
必
然
結
果
，
按
照
中
国
《
銀

行
亜
監
督
管
理
法
》
第
二
条
第
三
款
的
規
定
・
由
国
各
院
銀
行
並
監
督
管
理
机
拘
（
即
鍍
盟
会
）
対
倍
托
公
司
及
其
亜
鼻
括
功
逆
行

監
督
管
理
．
通
達
促
迷
信
托
並
的
合
法
、
穏
健
通
行
・
堆
炉
公
余
対
信
托
址
的
信
心
・
以
保
炉
倍
托
並
的
公
平
寛
争
，
捉
高
信
托
亜

（58）44巻1号（2009．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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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6）

的
寛
争
力
。
我
椚
玖
カ
・
政
府
部
r
l
対
干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市
場
的
監
管
是
元
可
香
代
的
．
送
秤
双
重
盟
管
模
式
的
迭
拝
完
全
連
合
中

国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友
展
的
其
除
情
況
・
双
方
盟
管
的
目
掠
和
重
点
井
不
相
同
。
在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特
別
立
法
中
，
其
核
心
就
是
通
辻

法
律
的
明
碗
授
枚
・
カ
国
有
資
戸
倍
托
不
同
監
管
主
体
的
悌
凋
提
供
有
故
的
法
律
保
証
．
里
決
杜
絶
監
管
的
随
意
性
．
保
証
盟
管
的

客
現
性
、
程
序
性
、
公
正
性
和
協
調
性
。

注
☆
作
者
筒
介
‥

徐
孟
洲
・
中
国
人
民
大
学
法
学
院
教
授
・
博
士
生
専
肺
．
法
学
博
士
。
席
月
民
．
中
国
社
会
科
学
院
法
学
研
究
所
副
教
授
．
法
学
博
士
。

（
1
）
　
参
見
経
文
畢
王
端
・
《
法
理
学
》
二
一
〇
九
頁
．
高
等
教
育
出
版
社
、
北
京
大
学
出
版
社
．
一
九
九
九
年
一
〇
月
第
一
版
。

（
2
）
　
芙
弘
・
頁
希
凌
、
程
腹
著
・
《
信
托
法
治
　
－
　
中
国
信
托
市
場
友
育
友
展
的
法
律
調
整
》
二
二
頁
三
並
信
会
汁
出
版
社
．
二
〇
〇
三
年

八
月
第
一
版
。

（
3
）
　
刺
丹
雄
二
蛤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及
法
律
凋
整
″
．
裁
干
《
中
国
法
学
㌢
二
〇
〇
二
年
第
五
期
。

（
4
）
　
周
小
明
著
，
《
信
托
制
度
比
校
法
研
究
》
．
六
六
頁
．
法
律
出
版
社
．
一
九
九
七
年
一
二
月
第
一
版
。

（
5
）
　
［
美
］
本
禿
明
・
N
・
辛
多
佐
著
，
董
桐
、
彰
沐
洋
・
《
法
律
的
成
長
－
法
律
科
学
的
惇
捻
》
二
四
九
頁
．
中
国
法
制
出
版
社
，
一
一

〇
〇
二
年
一
〇
月
第
一
版
。

（
6
）
　
参
見
徐
孟
洲
主
塙
・
《
信
托
法
》
二
二
三
－
三
四
頁
．
法
律
出
版
社
．
二
〇
〇
六
年
三
月
第
一
版
。

（
7
）
　
徐
孟
洲
、
席
月
民
・
《
袷
国
有
資
戸
形
恣
特
換
的
法
律
規
制
￥
∴
載
干
《
迂
宇
大
学
学
根
㌢
二
〇
〇
五
年
第
一
期
。

（
8
）
　
屈
茂
輝
著
・
《
中
国
国
有
資
戸
法
研
究
》
．
二
八
頁
．
人
民
法
院
出
版
社
．
二
〇
〇
二
年
七
月
第
一
版
。

（
9
）
　
中
国
覇
枚
法
》
第
四
五
条
第
一
款
規
定
・
法
律
規
定
属
干
国
家
所
有
的
財
戸
．
属
干
国
家
所
有
即
全
民
所
有
。
按
照
中
国
筋
収
法
》

第
四
五
条
第
二
款
規
定
・
国
有
財
戸
由
国
身
院
代
表
国
家
行
使
所
有
枚
一
法
律
男
有
規
定
的
．
依
照
其
規
定
。

（
1
0
）
　
光
夫
民
著
，
《
失
去
衡
平
法
的
倍
托
1
倍
托
現
念
的
打
張
与
中
国
（
信
托
法
）
的
机
遇
和
挑
故
》
．
七
三
頁
．
法
律
出
版
社
．
二
〇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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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年
三
月
第
一
版
。

（
1
1
）
　
参
見
徐
孟
洲
主
盆
㌢
《
信
托
法
学
》
・
七
七
頁
・
中
国
金
融
出
版
社
・
一
6
〇
四
年
一
月
第
一
版
・

（
ほ
）
　
席
月
民
．
《
治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合
同
及
其
登
記
各
案
制
度
￥
載
干
莞
収
入
高
教
学
刊
》
・
二
〇
〇
五
年
第
五
期
。

（
ほ
）
　
席
月
民
著
，
苗
有
資
戸
信
托
法
研
究
》
，
二
六
六
野
中
国
法
制
出
版
社
・
二
〇
〇
八
年
八
月
第
一
版
・

（
1
4
）
　
貌
禿
．
違
重
探
索
国
有
資
戸
坪
佑
中
的
各
秤
新
何
題
㍉
栽
干
喜
有
資
戸
管
理
〉
二
九
九
七
年
第
八
期
・

（
ほ
）
　
旦
削
中
国
巳
蛭
建
立
井
完
善
了
有
美
国
有
資
戸
坪
借
的
法
律
、
法
規
和
規
章
体
系
・
井
能
移
基
本
満
足
国
有
資
戸
坪
佑
工
作
的
需
要
・

但
対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財
戸
坪
佑
尚
克
明
碗
規
定
・
故
垂
需
修
汀
《
信
托
法
》
或
《
国
有
資
戸
坪
借
管
理
亦
法
》
・
建
立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財

戸
坪
佑
制
度
。

（
1
6
）
　
席
月
民
．
或
国
国
有
資
戸
信
托
濫
管
制
度
研
究
㌔
裁
干
還
学
奈
志
》
・
二
〇
〇
六
年
第
二
期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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